
1 

 

A09-011 

佛光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 
 

111.10.25 111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01.04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為規範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之聘任、授課、待遇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特訂定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2 條  本校教師應遵守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恪守本校「教師倫理宣

言」，並應尊重性別平等與專業倫理，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

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授課、從事學術研究、服務、輔導等事務，每週留校至少四

天。 

本校專任教師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專任體育教師有擔任體育活動及學生課外活

動指導老師之義務。 

本校專任教師不得任校外之專任職務。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應申請獲准後始得為之，逕自兼課者，將提報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議處。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不得校外兼課： 

一、教師評鑑未通過者。 

二、違反教師資格送審規定遭停權者。 

三、前一學期授課鐘點不足、申請學期仍未補足者。 

四、其他違反本校教學相關規定經查證確認者。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教師評鑑實施方式及對教師聘任結果，悉依本校

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第 6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延攬品德操守均佳及具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

教學單位之發展有所助益者，並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講師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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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並有專門著

作者。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五、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之資格，另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審查。聘任專業技術人員為專任教師者，需經各級教評會四分之三（含）以上

同意，始得聘任。 

第 7 條  本辦法所稱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指經教育部立案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 

第 8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刊載徵聘資訊，徵聘資訊之刊載，及徵聘人員資料之處理由人事室統一辦理。 

第 9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審查程序，悉依本校「新聘專任教師作業準則」辦理。 

第 10條  新聘專任教師及編制外專案教師，除已獲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外，應於到職三個

月內報請教育部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除有不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外，屆期不送審

者，聘約期滿後，不得再聘；送審不合格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案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作業，另依本校

「專案教師進用辦法」辦理。 

第 11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所屬教師之聘任，應比照學院程序逐級辦理。 

第 12條  在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者，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聘任為本校之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 

第 13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分為初聘、續聘二種。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除情況特殊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得少於二年外，

均為二年。屆齡退休人員聘期至屆齡退休法定日為止。 

第 14條  聘期屆滿之教師經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其教學、研究與服務（輔導）之

成績審議。 

第 15條  新聘教師接到聘書後應於兩週內將應聘書簽章送交人事室，如不應聘者，應將

聘書退回註銷。 

第 16條 本校九十七學年（含）後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依大學法及教師法規定，應

於六年內取得高一職級教師資格(以下簡稱升等)；升等期限依起聘日滿六年計算，

但教師非於八月一日到職者，自下學期二月一日起計; 非於二月一日到職者，自下

學年八月一日起計。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不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依本辦法第 13條情況特殊予以續聘，且續聘期間所屬系

(所、中心、學位學程)及學院應提供相關協助或輔導措施並作成紀錄，教師應併同

提出改善報告，於每學期結束後，提送各級教評會備查；續聘期限內仍未能升等

者，於續聘第七年起，如有符合本校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者，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得再予續聘，惟至升等前均不予晉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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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九十七學年度（不含）前已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迄一百零一學年

度止仍未升等者，應自一百零二學年度起算，一體適用本條規定。 

第二項所述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公

告實施。 

本校專任教師有以下情形者，不列入升等期限計算： 

一、借調期間。 

二、兼任各級行政職務期間。 

三、院推薦參與本校招生宣傳有具體優良事蹟者，至多二年期間。 

四、因懷孕、生產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每次以二年為限。 

第 17條  本校教師如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詳敘

理由及法令依據，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但若符合教師法

第 14條第 2項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若

符合教師法第 14條第 3項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不受大學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之限制。 

一、違反教師法規定之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情事且查證屬實者。 

二、涉及教師著作抄襲，經查證確認屬實且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教師聘約或本規則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四、新聘專任教師未按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者。 

五、有本辦法第 16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者。 

各級教評會為前項審議時，應請當事人陳述意見或提供書面說明。 

第 18條  本校教師不服解聘、停聘或不續聘處置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

訴。 

第 19條  本校專任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不再應聘，應於聘約屆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學

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本校對聘約屆滿之專任教師不予續聘時，應於聘期屆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當

事人。 

第 20條  本校專任教師離職時，應辦妥移交及離職手續；其離職生效時，應發給離職證

明。未辦理離職手續或未經學校同意逕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無法發給離職證

明。 

第 21條  本校專任教師薪給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兼任行政職者另支主管或兼職職務加

給。本校敘薪、薪俸表及主管職務加給標準等另訂之。 

第 22條  本校專任教師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離職之日止薪。本校教師若於學期中途報

准改為兼任時，按其實際授課鐘點改支鐘點費。 

第 23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學年終了時，教學成績優良者，得晉本俸一級，至本職最高年

功薪為限。 

第 24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基本時數，由教務處及各教學單位負責排定。授課教

師須按時到校親自授課，指導學生研究、批改學生報告及試卷。不得私自另請他人

代課。 

本校專任教師請假悉依本校「教職員請假休假辦法」辦理。 

第 25條  本校教師在請假期滿後，應自動與學生洽商補課時間，並通知教務處。有關教

師申請調課、補課及代課事宜，係依本校「教師申請調課、補課及代課實施辦法」

辦理。 



4 

 

第 26條  本校教師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由各教學單位會同教務處處理。 

第 27條  本校教師請假在兩週以上不足四週（含）時，必須自行請人代課。其代課人選

經所屬教學單位同意，代課人之報酬由請假人自行商洽解決。 

專任教師請假四週（不含）以上、不足二個月（含）者，由所屬教學單位及教

務處，逕行請人代課，所需之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薪津內扣除。 

專任教師請假在二個月以上者，薪津停發代課所需鐘點費由學校致送。 

第 28條  本校專任教師凡因進修、研究或特殊事故需留職停薪者，另依本校「教職員工

留職停薪辦法」、「專任教師國外研究與講學辦法」辦理。 

第 29條  本校專任教師鐘點費核計、授課鐘點不足及校外兼課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專

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與減授時數處理辦法」、「教師授課鐘點費核計辦法」及「專任

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辦理。 

第 30條  本校專任教師，具教授資格者，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七年以上，成績卓著者，得

依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由各教學單位提出，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經校

長核定。 

本校教授休假人數應與教師國外研究與講學辦法所述帶職帶薪人數合併計之。 

第 31條  本校專任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之薪給照發。休假期滿經本校續聘者，兩年之內不

得辭職或退休。 

第 32條  依本規則第 6條聘任之專任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保險。 

第 33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34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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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授

課、從事學術研究、服務、

輔導等事務，每週留校至

少四天。 

本校專任教師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專任體育教

師有擔任體育活動及學生

課外活動指導老師之義

務。 

本校專任教師不得任

校外之專任職務。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授

課、從事學術研究、服務、

輔導等事務，每週留校至

少四天。 

本校專任教師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專任體育教

師有擔任體育活動及學生

課外活動指導老師之義

務。 

本校專任教師不得任

校外之專任職務。 

本校兼任教師之權利

及義務係依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 5 條及第 6 條辦理。 

本校業新訂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爰第 4

項有關兼任教師文

字刪除。 

第 10 條  新聘專任教師及編制

外專案教師，除已獲教育

部審定合格者外，應於到

職三個月內報請教育部

辦理教師資格審查，除有

不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

外，屆期不送審者，聘約

期滿後，不得再聘；送審

不合格者，應即撤銷其聘

任。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

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案

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作

業，另依本校「專案教師

進用辦法」辦理。 

第 10 條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

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

教師，其教師資格送審程

序，悉依本校「新聘教師

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

要點」辦理，未符合規定

或送審未通過者，應撤銷

其聘任。專案教師送審教

師資格作業另依本校「專

案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兼任教師如專任於

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時，應

由該任職學校送審。兼任

教師如符合「在本校兼任

滿四學期（連續）以上仍

續聘」時，得申請以學位

著作辦理教師資格送審，

相關規定悉依本校「新聘

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要點」辦理。 

前項兼任教師如為

本校簽訂產學合作機構

指派人員，於合約存續期

間在本校兼任時間得酌

減至「滿二學期（連續）

以上仍續聘」，得提出教

師資格送審。 

一、依教育部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 30 條

規定辦理教師資格

審定。 

二、本校業新訂兼任

教師聘任要點，爰第

4 項有關兼任教師

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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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分

為初聘、續聘二種。教師

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

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

次續聘，除情況特殊經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得少於二年外，均為二

年。屆齡退休人員聘期至

屆齡退休法定日為止。 

第 13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分

為初聘、續聘二種。教師

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

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

次續聘，除情況特殊經校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得少於兩年外，均為二

年，屆齡退休人員聘期至

屆齡退休法定日為止。 

錯字。 

第 16 條 本校九十七學年（含）

後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

及講師依大學法及教師

法規定，應於六年內取得

高一職級教師資格(以下

簡稱升等)；升等期限依起

聘日滿六年計算，但教師

非於八月一日到職者，自

下學期二月一日起計; 非

於二月一日到職者，自下

學年八月一日起計。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

自第七年起不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

起得依本辦法第 13 條情

況特殊予以續聘，且續聘

期間所屬系(所、中心、學

位學程)及學院應提供相

關協助或輔導措施並作

成紀錄，教師應併同提出

改善報告，於每學期結束

後，提送各級教評會備

查；續聘期限內仍未能升

等者，於續聘第七年起，

如有符合本校教學、研

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

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同意，得再予續聘，惟至

升等前均不予晉俸。 

本校九十七學年度

（不含）前已聘任之專任

助理教授及講師，迄一百

零一學年度止仍未升等

者，應自一百零二學年度

起算，一體適用本條規

定。 

第 16 條  本校九十七學年（含）

後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

及講師於六年內未能升

等者，自第七年起不予續

聘。但情況特殊，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

第七年起得依本辦法第

13 條情況特殊予以續聘，

惟至升等前不予晉俸。如

續聘期限內仍未能升等

者，於續聘第七年起，如

有符合本校教學、研究、

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者，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得再予續聘，惟至升

等前不予晉俸。 

本校九十七學年度

（不含）前已聘任之專任

助理教授及講師，迄一百

零一學年度止仍未升等

者，應自一百零二學年度

起算，一體適用本條規

定。 

第一項所述教學、研

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

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後公告實施。 

本校專任教師有借

調或兼任各級行政職務

者，該借調期間或兼任行

政職務期間不列入升等

年限計算。 

本校專任教師因懷

孕、生產或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者，得經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延長升等

年限，每次以二年為限。 

一、限期升等之法源

及計算方式。 

二、學校能落實教師

升等輔導改善機制

修正文字。 

三、111-2 主管會議

建議新增「院推薦參

與本校招生宣傳有

具體優良事蹟者，至

多二年期間」不列入

升等年限計算。 

四、再修正前項文

字為：…不列入升

等「期」限計算。

五、因應以院為核

心之學位學程規

劃，爰修正系

(所、中心、學位

學程)層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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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所述教學、研

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

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後公告實施。 

本校專任教師有以

下情形者，不列入升等期

限計算： 

一、借調期間。 

二、兼任各級行政職務期

間。 

三、院推薦參與本校招生

宣傳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至多二年期間。 

四、因懷孕、生產或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者，每次以

二年為限。 

 

第 17 條  本校教師如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於提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詳敘理由及法令依據，

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但

若符合教師法第 14 條第

2 項者，免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

關核准，予以解聘；若符

合教師法第 14 條第 3 項

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

關核准後，予以解聘，不

受大學法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之限制。 

一、違反教師法規定之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情

事且查證屬實者。 

二、涉及教師著作抄襲，

經查證確認屬實且情

節重大者。 

三、違反教師聘約或本規

則情節重大，經查證

屬實者。 

四、新聘專任教師未按規

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

者。 

第 17 條  本校教師如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於提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

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一、違反教師法規定之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情

事且查證屬實者。 

二、涉及教師著作抄襲，

經查證確認屬實且

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教師聘約或本規

則情節重大，經查證

屬實者。 

四、新聘專任教師未按規

定辦理教師資格審

查者。 

五、有本辦法第 16 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情形

者。 

一、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賦予當事人

陳述意見權利。 

二、有關教師解

聘、不續聘、停聘

及資遣案悉依教師

法規定辦理，爰刪

除第 3項文字「教

師解聘、停聘或不

續聘案於教育部核

准前，教師聘約期

限屆滿者，本校應

予暫時繼續聘

任。」送校務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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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本辦法第 16 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情形

者。 

各級教評會為前項審

議時，應請當事人陳述意

見或提供書面說明。 

第 2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

課之基本時數，由教務處

及各教學單位負責排定。

授課教師須按時到校親

自授課，指導學生研究、

批改學生報告及試卷。不

得私自另請他人代課。 

本校專任教師請假

悉依本校「教職員請假休

假辦法」辦理。 

第 2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

課之基本時數，由教務處

及各教學單位負責排定。

授課教師須按時到校親

自授課，指導學生研究、

批改學生報告及試卷。不

得私自另請他人代課。 

本校專兼任教師請

假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

假休假辦法」辦理，兼任

教師需完成調補課申請

程序。 

本校業新訂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爰第 2

項有關兼任教師文

字刪除。 

第 27 條  本校教師請假在兩週

以上不足四週（含）時，

必須自行請人代課。其代

課人選經所屬教學單位

同意，代課人之報酬由請

假人自行商洽解決。 

專任教師請假四週

（不含）以上、不足二個

月（含）者，由所屬教學

單位及教務處，逕行請人

代課，所需之鐘點費由請

假教師薪津內扣除。 

專任教師請假在二

個月以上者，薪津停發代

課所需鐘點費由學校致

送。 

第 27 條  本校教師請假在兩週

以上不足四週（含）時，

必須自行請人代課。其代

課人選經所屬教學單位

同意，代課人之報酬由請

假人自行商洽解決。 

專任教師請假四週

（不含）以上、不足二個

月（含）者，由所屬教學

單位及教務處，逕行請人

代課，所需之鐘點費由請

假教師薪津內扣除。 

專兼任教師請假在

二個月以上者，薪津停發

代課所需鐘點費由學校

致送。 

本校業新訂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爰第 3

項有關兼任教師文

字刪除。 

第 29 條  本校專任教師鐘點費

核計、授課鐘點不足及校

外兼課相關事宜，悉依本

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與減授時數處理辦

法」、「教師授課鐘點費

核計辦法」及「專任教師

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辦

理。 

第 29 條  本校專任教師鐘點費

核計、授課鐘點不足及校

外兼課相關事宜，悉依本

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與減授時數處理辦

法」、「教師授課鐘點費

核計辦法」及「專任教師

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辦

理。 

本校兼任教師鐘點

費核計悉依本校「教師授

本校業新訂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爰第 2

項有關兼任教師文

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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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鐘點費核計辦法」辦

理。 

第 32 條  依本規則第 6 條聘任

之專任教師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保險。 

第 32 條  依本辦法第 6 條聘任

之專任教師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保險，兼任教師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

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惟具公保身份者不得重

覆參加勞工保險。 

本校業新訂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爰第有

關兼任教師文字刪

除及錯字。 

第 33 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33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

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錯字。 

第 34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

行。 

第 3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錯字。 

 

 


